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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7_9B_91_c59_647286.htm 本着早复习、早准备的思想，

百考试题监理工程师站点编辑为大家梳理了2011年监理工程

师考试合同管理之法律制度，以供大家全面复习。更多监理

资料请访问百考试题监理工程师站点。 第一节 合同法概述第

二节 合同的订立 一、合同的形式和内容 (一)合同形式的概念

和分类 合同形式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外在表现形式。 合

同的形式可分为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书面形式

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

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口

头形式是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合同内容的合同。其他形式则

包括公证、审批、登记等形式。 根据合同形式的产生依据可

划分为：法定形式和约定形式。建设工程合同属于法定形式

。 (二)合同形式的原则： 《合同法》在合同形式上的要求是

以不要式为原则的。 《合同法》采用不要式原则的原因：1

、合同本质对合同形式不作要求；2、市场经济要求不应对合

同形式进行限制；3、国际公约要求不应对合同形式进行限制

；4、电子技术对合同形式的影响。 (三)合同形式欠缺的法律

后果 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形式的不要式原则的一个重

要体现还在于：即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采用

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

行了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采用合同书形式

订立合同的，在签字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

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四)合同的内客 《合同法》



规定了合同一般应当包括的条款：（但具备这些条款不是合

同成立的必要条件。） 1．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2．

标的 标的是合同当事人双方权利和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标

的的表现形式为物、劳务、行为、智力成果、工程项目等。

3．数量 数量是衡量合同标的多少的尺度，以数字和计量单

位表示。数量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填写，

以免当事人产生不同的理解。施工合同中的数量主要体现的

是工程量的大小。4．质量 质量是标的的内在品质和外观形

态的综合指标。合同对质量标准的约定应当是准确而具体，

对于技术上较为复杂的和容易引起歧义的词语、标准，应当

加以说明和解释。对于强制性的标准．当事人必须执行，合

同约定的质量不得低于该强制性标准。对于推荐性的标准．

国家鼓励采用。当事人没有约定质量标准，如果有国家标准

，则依国家标准执行；如果没有国家标准，则依行业标准执

行；没有行业标准。则依地方标准执行；没有地方标准．则

依企业标准执行。由于建设工程中的质量标准大多是强制性

的质量标准，当事人的约定不能低于这些强制性的标准。 5

．价款或者报酬 价款或者报酬是当事人一方向交付标的的另

一方支付的货币。合同条款中应写明有关银行结算和支付方

法的条款。 6．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履行的期限是当事

人各方依照合同规定全面完成各自义务的时间。履行的地点

是指当事人交付标的和支付价款或酬金的地点。包括标的的

交付、提取地点；服务、劳务或工程项目建设的地点；价款

或劳务的结算地点。施工合同的履行地点是工程所在地。履

行的方式是指当事人完成合同规定义务的具体方法。包括标

的的交付方式和价款或酬金的结算方式。履行的期限、地点



和方式是确定合同当事人是否适当履行合同的依据。 7．违

约责任 违约责任是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

同规定的义务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

约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时，向另一方当事人支付一定数

额的违约金；或者约定违约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 8．解决

争议的方法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争议．为使

争议发生后能够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应当在合

同条款中对此作出规定。如果当事人希望通过仲裁作为解决

争议的最终方式，则必须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条款．因为仲裁

是以自愿为原则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